附件2
 
《甘肃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改革部署，党的二十大明确“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相关工作6次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次列入国家五年规划。从2016年开始，国家分两批安排全国49个城市开展试点工作，目前已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政策标准和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安排部署，甘肃省委已将制定“甘肃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列入《2026年度省委重点工作、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大活动清单》。为推进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全面建制，我们在国家政策框架下，经广泛征求省级相关部门及市州医保局意见建议，多轮修改完善后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特点及内容
《实施方案》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严格对标对表落实国家改革要求。如，采纳国家明确的0.3%基准费率作为我省各统筹区费率。又如，按照国家“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减半从0.15%起步，用5年左右时间过渡0.3%左右”的要求，明确各统筹地区启动当年费率可减半从0.15%起步，用五年时间过渡到0.3%。《实施方案》中所有政策设计均未突破国家制度框架，符合国家政策要求。二是坚持制度的规范性和相对统一性。统筹层次上，明确从市州级统筹起步；资金上，基金统一建账、资金统收统支。明确了全省参保范围、缴费费率、缴费基数等政策，设定统一的失能评估、经办服务政策机制。三是用足用好政策，最大限度不增加单位负担。在国家规定范围内，在确保医保基金中长期可持续的前提下，明确可调整职工医保单位费率0.15%，用作长期护理保险在职职工单位缴费费率。
《实施方案》从目标任务、筹资机制、待遇保障、失能评估、护理服务、基金监管、经办服务、组织实施等部分明确了政策标准。
[bookmark: _GoBack]（一）目标任务。明确用3年左右时间建立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宜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26年开始，先从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起步。2027年，将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2028年，持续扩大制度覆盖面。    
（二）筹资机制。明确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时，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单位职工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退休人员由个人缴费，单位不缴费；灵活就业人员可选择按职工或居民参保，按职工参保的缴费基数不低于统筹地区公布的社会平均工资的60%；未就业城乡居民由财政和个人各承担一半；分类资助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个人缴费部分；18周岁以下人员跟随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等参保，不单独筹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可视同参保。同时明确，个人缴费可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中代扣代缴；退休人员也可由发放基本养老金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代扣代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及近亲属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
（三）待遇保障。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按单位职工参保的，支付比例为70%左右；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的，支付比例为50%左右；鼓励向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适当倾斜。原则上不直接发放现金。
（四）失能评估。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实行定点协议管理。各统筹区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和操作指南，评估结果全省互认，适时推进全国范围内互认。明确评估服务费由基金和个人合理分担。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发展独立的专业评估机构。
（五）护理服务。明确长期护理服务机构实行定点协议管理。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等提供长期护理服务。鼓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参与长期照护师和评估人员的培训。建立符合长期护理保险特点的支付机制及协商谈判机制，针对不同服务模式，完善支付方式。
（六）基金监管。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单独建账、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严格执行基金财务管理制度。将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使用纳入日常监管、飞行检查、智能监管、社会监督等范围。
（七）经办服务。明确有条件的统筹地区应通过公开招标等竞争性方式，有序规范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管理服务。稳妥做好长期护理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以及跨统筹地区参保信息、缴费年限互认。
（八）组织实施。明确了地方政府的属地主体责任，细化了省级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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